

揭阳市城市道路车辆通行管理办法
[bookmark: _Hlk23420460]（征求意见稿二）

第一条 【立法目的与依据】 为了维护城市道路车辆通行秩序，预防和减少交通事故，保障城市道路交通安全、畅通，保护人身安全，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安全及其他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适用范围】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城市建成区以及其他实行城市化管理区域的道路车辆通行相关的管理活动。
本办法所称城市建成区，是指本市行政区域内实际已成片开发建设、市政公用设施和公共设施基本具备的地区。
本市城市建成区的具体范围，由市人民政府划定并公布；城市建成区以外实行城市化管理区域的具体范围，由县级人民政府划定和公布，并报市人民政府备案。
第三条 【基本原则】 道路车辆通行相关的管理应当坚持源头治理、分类处置、安全至上的原则。 
[bookmark: _Hlk19648179][bookmark: _Hlk50455890]第四条 【职责分工】 市、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城市道路建设与管理，规范城市道路车辆通行管理。县级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内车辆通行管理承担主体责任，应当组织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按照职责开展车辆尤其是重点车辆通行相关管理工作。市、县级人民政府部门各自履行下列有关管理职责： 
（一）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责道路车辆通行的安全管理。 
（二）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负责新建、改建、扩建市政道路安全设施的管理，依据安全生产职责制止不合资质的工程运输车出入工地和超高、超限、超载的工程运输车驶离工地。
（三）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新建、改建、扩建非市政的国道、省道、县道的安全设施的管理，对从事城市道路运输经营的企业、车辆及从业人员核发经营许可证并实施执法监督检查，对汽车维修企业进行监督管理，对涉嫌超限、超载的货运经营者、货运源头单位依法进行处罚。
（四）市场监督主管部门负责电动自行车强制认证管理，查处电动自行车的无证生产行为，对生产领域电动自行车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对危险化学品槽罐车的槽罐生产企业生产的质量实施监督，对流通领域机动车、电动自行车质量监管，依法查处销售不符合国家标准商品的行为。  
[bookmark: _Hlk41895473][bookmark: _Hlk23414904]（五）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部门负责人行道的车辆停放管理，共享自行车辆的投放与运营管理，环卫、园林等作业车辆的监督管理。  
（六）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负责城市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督促采石场落实车辆装载管理。 
（七）邮政管理部门负责快递行业与快递员的道路交通安全教育与内部管理，督促快递企业（包括网络餐饮平台）严格执行骑行外卖送餐的安全生产标准。
（八）教育主管部门负责学校学生的安全教育与校车通行的安全管理工作。
（九）应急管理部门负责加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落实车辆通行安全的源头管理。
其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依法做好城市道路车辆通行的相关管理工作。
第五条 【交通影响评价制度】 市、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交通影响评价制度，对规划和建设项目实施后可能造成的交通影响进行分析、预测和评估，提出应对不良交通影响的交通设计、交通管理方案和措施。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进行交通影响评价，应当征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等部门的意见。 
第六条 【道路交通安全设施的三同时制度】 新建、改建、扩建道路时，道路交通安全设施应当与道路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
[bookmark: _Hlk27931786]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或者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在审批道路设计方案前，应当就道路交通安全设施设计方案征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意见。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道路交通安全设施建设的日常巡查指导，督促道路建设单位落实道路交通安全设施建设责任。
道路建设项目竣工验收，包括道路交通安全设施的验收。道路交通安全设施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道路不得交付使用。道路交通安全设施的验收，必须征得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同意。
[bookmark: _Hlk27932052]道路经验收合格投入使用之前，建设单位应当将道路安全设施有关图纸等资料复印件移交给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以便于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道路安全设施的管理。
[bookmark: _Hlk20070037]第七条 【车辆通行的禁止】 市、县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实施交通管制。在市、县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法实施交通管制的范围内，三轮车等车辆不得在城市道路行驶。邮政快递、环境卫生等作业专用电动（或燃油等其他动力）三轮车除外。
根据道路和交通流量的实际情况，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核载1.75吨以上（含）的货车和危险化学品运输车、工程作业车等大型车辆实施交通管制。
[bookmark: _Hlk57193493]第八条 【电动自行车的生产销售监管】 在本市生产和销售的电动自行车应当符合国家标准，且获得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CCC认证）。电动自行车的销售商应当将电动自行车的国家标准和有关登记上牌的管理规定在销售场所显著位置标示。销售电动自行车时，销售商应当向消费者提供产品质量合格证和发票，并告知所售电动自行车的安全驾驶知识和注意事项。 
消费者因购置的电动自行车不符合国家标准或未获得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CCC认证）不予登记的，可以依法要求销售者退货或者换货。 
市场监管主管部门应当对电动自行车的生产、销售加强监督检查，对销售商采取虚假宣传或者未尽告知义务而误导消费者购买超标车的，应依法查处并引导消费者维权。
第九条 【电动自行车的上路】 电动自行车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核发牌证后，方可上道路行驶。
电动自行车在城市道路的通行，依照国家关于非机动车的法律、法规管理。  
[bookmark: _Hlk20491592]第十条 【拼改装与加装动力装置的禁止】 禁止对电动自行车实施拼装、改装，禁止对自行车、人力三轮车加装动力装置。
第十一条 【电动自行车的保险与安保措施】 鼓励、引导电动自行车所有人投保第三者责任险、人身意外伤害险和财产损失险；鼓励、劝导驾驶人佩戴安全头盔。
第十二条 【专用电动（或燃油等其他动力）三轮车的上路与通行】 邮政快递、环境卫生等作业专用电动（或燃油等其他动力）三轮车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核发牌证后，方可上道路行驶；专用电动（或燃油等其他动力）三轮车的驾驶员必须取得相应准驾车型的机动车驾驶证。
[bookmark: _Hlk57191730]邮政快递、环境卫生专用电动（或燃油等其他动力）三轮车应当采用由市、县级邮政快递或者环境卫生行业主管部门制定的统一编号和标识。
邮政快递、环境卫生专用电动（或燃油等其他动力）三轮车平时作业或者临时停靠时，不得妨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确保道路安全、畅通。
[bookmark: _Hlk27945113][bookmark: _Hlk39406012][bookmark: _Hlk24036266]第十三条 【专用电动（或燃油等其他动力）三轮车的管理】 邮政快递企业、环境卫生运营企业负责本单位专用电动（或燃油等其他动力）三轮车的档案管理、实物管理和内部安全管理，加强对驾驶员的安全教育培训工作。   
第十四条 【外卖送餐员的交通安全管理】 外卖送餐员所在的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投保安全生产责任保险。
外卖送餐员所在的生产经营单位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负责骑行外卖送餐员的安全生产保障责任，负责日常交通安全教育，定期开展交通安全培训，引导督促骑行外卖送餐员严格遵守交通法规，骑行环节全程佩戴安全头盔，使用符合国家安全标准的配送车辆。
 网络餐饮平台向骑行外卖送餐员分派并发单量时，应当充分考虑交通安全因素。
第十五条 【车辆停放的管理】 机动车、非机动车应当按指定位置停放。未设停放地点的，非机动车停放不得妨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
共享车辆应当停放在市、县级人民政府相关主管部门规定的停车地点。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妨碍规定地点的车辆停放，不得非法占用规定的车辆停放场所。 
第十六条 【大型车辆的通行管理】 核载1.75吨以上（含）的货车和危险化学品运输车、工程作业车等大型车辆进入城市道路行驶时，应当按照指定的路线、时间和道路实际限速的规定行驶。 
第十七条 【重点车辆的在线监控】 用于道路营运的旅游客车、校车和危险化学品运输车、重型载货汽车或者牵引车应当安装全球定位系统、行驶记录仪和视频监控系统，统一纳入在线监控。车辆营运企业应当按照标准建设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控平台，或者使用符合条件的社会化卫星定位系统监控平台，对所属道路营运车辆和驾驶员运行过程进行实时监控和管理。
第十八条 【人力三轮车违规上路的责任】 违反本办法第七条关于交通管制的规定，人力三轮车上道路行驶强行通行，不听劝阻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以五百元罚款。
第十九条 【生产、销售超标电动自行车的责任】 市场监管部门发现生产、销售超标电动自行车的，责令停止生产、销售；对能认定所生产、销售产品为机动车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零三条规定予以处罚。  
[bookmark: _Hlk39566648]第二十条 【电动自行车未登记上路的责任】 违反本办法第九条规定，驾驶应当登记而未登记的电动自行车上道路行驶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责令当事人限期补办相关手续，处警告或者五十元罚款。
[bookmark: _Hlk24039180]第二十一条 【超标电动自行车驾驶人的责任】 不符合国家标准的电动自行车驾驶人拒绝接受罚款处罚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可以依法扣留车辆。扣留车辆的，应当当场出具扣车凭证，并告知当事人携带有关证明材料在规定期限内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接受处理。
当事人依法接受处理后，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及时退还车辆；逾期不来接受处理，经公告三个月后，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法处理被扣车辆。
[bookmark: _GoBack]第二十二条 【驾驶改、拼装电动自行车与自行车、人力三轮车加装动力装置的责任】 违反本办法第十条规定，驾驶改、拼装的电动自行车上道路行驶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法追究其驾驶人的法律责任。
对能认定所驾驶的改装、拼装的电动自行车为机动车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按照机动车的管理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
违反本办法第十条规定，对自行车、人力三轮车加装动力装置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处警告或者五十元罚款。
[bookmark: _Hlk24040543]第二十三条 【专用电动（或燃油等其他动力）三轮车管理主体的责任】 邮政快递企业或者环境卫生运营企业违反本办法第十三条规定，未履行专用电动（或燃油等其他动力）三轮车的管理职责，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通报其行业主管部门，依法追责。
邮政快递企业或者环境卫生运营企业违反本办法第十三条规定，未履行专用电动（或燃油等其他动力）三轮车的管理职责，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通报其行业主管部门，依法追责。                                                                                                                                                                                   
第二十四条 【外卖送餐员的交通安全管理主体的责任】 外卖送餐员所在的生产经营单位违反本办法第十四条规定未履行骑行外卖送餐员相关交通安全保障管理职责的，或者网络餐饮平台违反本办法第十四条规定向骑行外卖送餐员分派并发单量时未充分考虑交通安全因素的，由其主管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的规定追究外卖送餐员所在的生产经营单位或者网络餐饮平台的法律责任。
外卖送餐员所在的生产经营单位未按照国家规定投保安全生产责任保险的，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九条的规定责令限期改正，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bookmark: _Hlk39567335]第二十五条 【共享车辆违规停放的责任】 违反本办法第十四条规定，违规停放共享车辆影响交通安全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或者城市管理主管部门根据职责依法对共享车辆使用者或运营企业处罚；拒不改正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或者城市管理主管部门代为清理，清理费用由共享车辆运营企业承担。  
[bookmark: _Hlk27949919]第二十六条 【处罚责任的适用】 本办法所涉违法行为，法律、法规、规章已作出行政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bookmark: _Hlk41910961]第二十七条  各县级人民政府关于部门职能分工有不同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八条  国家或者省对电动自行车及其标准有新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自2022年1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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